
股票简称
：

深南电
Ａ

、

深南电
Ｂ

；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０３７

、

２０００３７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７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亏损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１

，

２４８．６７

万元

－

基本

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７

元

－０．０２

元

－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第一季度发电量下降和燃料价格上升。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的初步估算，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敬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１９９

证券简称
：

东晶电子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４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由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

日召

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

日的《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现将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

，

０６０

万股为基准，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发现金红利

１．３０

元人民币（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１．１７

元人民币）；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

股东，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

，

０６０

万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０

，

４７８

万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ＩＰＯ

前限售股份

－

个人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

行

新

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

件股份

５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１９％ １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７４．１９％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

持股

３

、其他内资

持股

５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１９％ １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７４．１９％

其中：境内非

国有法人持

股

境内自然人

持股

５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４．１９％ １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７７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７４．１９％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

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

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

件股份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８１％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５．８１％

１

、人民币普

通股

２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８１％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６

，

２４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５．８１％

２

、境内上市

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

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４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１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４

，

７８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相关参数调整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总数

１０

，

４７８

万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０９

年度全面摊薄

每股收益为

０．２２

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 浙江省金华市宾虹西路

５５５

号

咨询机构： 董事会办公室

联 系 人： 吴宗泽 杨扬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９－８９１８６６６８

传 真：

０５７９－８９１８６６７７

八、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东晶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５５

证券简称
：

海陆重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１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一、公司股份发行及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８

］

７７０

号文核准，公司公开发行

２

，

７７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上市时总股本为

１１０７０

万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９０５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非公开发行了

１

，

８４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新增

１

，

８４０

万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发行后总股

本为

１２９１０

万股。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首次公开发行时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在公司上市时承诺：自持有新增股份之日起（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之日为基准日）的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

股份。 上述承诺已严格履行。

同时， 本次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上市公司对其违

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２４９

万股，占限售股份总数的

２．４６％

、无限售条件股份总数的

８．９９％

和

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

份数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

本次实际可上

市流通数量

备注

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９００００ ２４９００００ ２４９００００

合 计

２４９００００ ２４９００００ ２４９００００

说明：

１．

限售股份持有人苏州国发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创投”）限售股份

２４９００００

股上市流通不存在其他限制；

２．

不存在还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

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增

加股数

本次变动减

少股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后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０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９１０

，

０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３２

，

０５６

，

３３７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５６６

，

３３７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４

，

９８８

，

８５８ １４

，

９８８

，

８５８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４６

，

５５４

，

８０５ ４６

，

５５４

，

８０５

９．

投资者配售股份

１０．

其它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０１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９８

，

９１０

，

０００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２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２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１９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９０

，

０００ １２９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国信证券的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国发创投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做出的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规则》、《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本保荐人已提请公司持有解除限售存量股份的股东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出售解除

限售存量股份的数量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１％

的，应当通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

六、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报告

３．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海陆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

� � � � � � � � � � � � � � � �

增发
Ａ

股上市公告书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向钱潮” 、“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的本公司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增发

Ａ

股”或“增发”）招股意向书全文。

二、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

司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股票发行的核准情况

本公司本次增发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２５８

号文核

准。

（三）股票上市的核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共计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起上市。

本次增发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四）本次股票上市的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３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５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限售期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０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５１２

，

０３０

，

７２９

股，占本次发

行前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９．９３％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５１３

，

５５６

，

６３６

股，占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５０．０７％

。

具体而言，本公司控股股东万向集团公司持有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占本次增发前本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９．９０％

）， 系因原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而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已具备解除限售条件，但

尚未办理解除限售相关手续而形成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公司董事长鲁冠球先生持有

１

，

７８２

，

４５７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 （占本次增发前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０．１７％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

６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本次发行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７

，

２７３

，

０３３

股，均为参与本次发行网下

Ａ

类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获配

的股份，该部分股份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

个月。

本次发行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１２

，

７２６

，

９６７

股中， 包括本公司董事长鲁冠球先生因参与本次发行

增持本公司股份

７５４

，

３３３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等规定，鲁冠球先生本次增持股份的

７５％

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由无限售条

件股份转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７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６２４

，

７５７

，

６９６

股，占本次发

行前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５０．９８％

；有限售条件股份数为

６００

，

８２９

，

６６９

股，占本次发行前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４９．０２％

。

８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９

、上市保荐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ＷＡＮＸＩＡＮＧ ＱＩＡＮＣＨＡＯ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万向路

注册时间：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

８

日

注册资本：

１

，

０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元（本次发行前）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及相关机电产品的制造、开发和销售，实业投资开发、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

售。

所属行业：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５９

法定代表人：鲁冠球

董事会秘书：许小建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２８３２９９９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２６０２１３２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ｘｑｃ．ｃｏｍ．ｃｎ

（二）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

Ａ

股股票的变动情况如下：

姓 名 职务 任职起止日期 原持股数量（股） 变更数量（股） 现持股数量（股）

鲁冠球 董事长

２００９．８－２０１２．８ ２

，

３７６

，

６０９ ７５４

，

３３３ ３

，

１３０

，

９４２

（三）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控股股东万向集团公司

本次发行后，万向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

５１．５３％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万向集团个所持本公司股

权不存在被质押的情况。 万向集团公司系集体所有制企业，万向经理人发展责任激励会持有万向集团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其中鲁冠球先生持有

８０％

的份额。 鲁冠球先生系万向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及实际控制人。

法定代表人：鲁冠球

成立日期：

１９６９

年

７

月

８

日，并于

１９９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成立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５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机械设备及零部件制造、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范围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

口企业资格证书》）； 承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

员；国内贸易（法律、法规禁止的限制的项目除外）。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万向集团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１５８

，

７２１．２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３８３

，

８４０．３６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８１

，

２０１．５８

万元（母公司数据，经中兴华会计师

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２００８

年万向集团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

４１１．０８

亿元，万向钱潮

２００８

年实现合

并营业收入

４８．４８

亿元，占万向集团合并营业收入的

１１．７９％

。

２

、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鲁冠球先生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鲁冠球先生简历：男，

１９４５

年

１

月生，浙江杭州人，中共党员，万向创始人，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高

级经济师，现任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获中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乡镇

企业十大功勋、中华十大杰出职工、国际杰出企业家、袁宝华企业管理金奖等荣誉，为中国乡镇企业协会会

长，中国企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是十三大、十四大党代表，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四）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本次增发完成后，本公司股东人数为

６３

，

７８１

人，前

１０

名

Ａ

股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比（

％

）

１

万向集团公司

６２６

，

１０３

，

７９５ ５１．０９

２

中国汽车工业投资开发公司

２４

，

６８５

，

６１５ ２．０１

３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２３

，

８４４

，

３５６ １．９５

４

中国工商银行—上投摩根内需动力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１９

，

３７９

，

２１０ １．５８

５

北京华隆进出口公司

８

，

６８４

，

６７９ ０．７１

６

中国建设银行—华夏盛世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５

，

３３７

，

２２７ ０．４４

７

中汽凯瑞贸易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６

，

６８５ ０．３７

８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３

，

９７９

，

２００ ０．３２

９

交通银行—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３

，

１１７

，

６２５ ０．２５

１０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武当

１７

期

２

，

６０６

，

４００ ０．２１

注：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收盘

（五）本次发行完成后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

） 发行新股（股） 数量（股）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３

，

５５６

，

６３６ ５０．０７ ８７

，

２７３

，

０３３ ６００

，

８２９

，

６６９ ４９．０２

国家持股

３

，

２４０

，

１１２ ３

，

２４０

，

１１２ ０．２６

国有法人持股

境内法人持股

５１１

，

７７４

，

１７９ ４９．９０ ８４

，

０３２

，

９２１ ５９５

，

８０７

，

１００ ４８．６１

境内自然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内部职工持股

高管持股

１

，

７８２

，

４５７ ０．１７ １

，

７８２

，

４５７ ０．１５

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２

，

０３０

，

７２９ ４９．９３ １１２

，

７２６

，

９６７ ６２４

，

７５７

，

６９６ ５０．９８

三、股份总数

１

，

０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２２５

，

５８７

，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 本次发行新增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８７

，

２７３

，

０３３

股均为参与本次发行网下

Ａ

类申购的机构投资者获

配的股份，该部分股份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１

个月。

２

、本次发行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包括本公司董事长鲁冠球先生因参与本次发行增持本公司股

份

７５４

，

３３３

股。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

业务指引》等规定，鲁冠球先生本次增持股份的

７５％

自本次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由无限售条件股份转为有

限售条件股份。

四、本次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９．２９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网下定价发行相结合的发行方式。 网下优先配

售和发行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组

织实施，网上优先配售和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上、网下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

网上参与优先认购的股东户数为

２６

，

５０６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网上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申购的户数

为

１２

，

０９４

户，全部为有效申购。

网下机构投资者申购共

７４

家， 其中参与

Ａ

类申购的机构投资者

２２

家， 参与

Ｂ

类申购的机构投资者

５２

家，全部为有效申购。

符合规定的有效申购及配售结果情况如下：

类 别 有效申购户数（户） 有效申购股数（股） 配售股数（股）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２６

，

５０６ ５３

，

７６１

，

２１８ ５３

，

７６１

，

２１８

除原股东优先认购外部分

网上申购

１２

，

０９４ ６３３

，

４４９

，

０３９ １９

，

０２０

，

６５０

网下申购

７４ ２

，

７８４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７

，

２１３

，

２７３

网下

Ａ

类申购

２２ １

，

４５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８７

，

２７３

，

０３３

网下

Ｂ

类申购

５２ １

，

３２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９４０

，

２４０

本次网上、网下发行产生的

４

，

８５９

股余股由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购。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

，

８５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增发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０

〕

８１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每股发行费用：本次发行费用合计

３６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１８

元。

（六）募集资金净额：

１

，

８２１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２．６９

元（按照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加上本次

发行筹资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１８

元（按照

２００８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五、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六、上市保荐人及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名称：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保荐代表人：吴薇、金碧霞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０３３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４０４７９８２

（二）上市保荐人意见

上市保荐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对万向钱潮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 认为发行人

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具备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同意保荐发行人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交易。

特此公告。

发行人：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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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002381 � � �

证券简称
：

双箭股份 编号
：

201 0- 001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证监许可

[2010] 259

号

"

文核准，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2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32.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64

，

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9,237.4

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762.60

万元。 天健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0

年

3

月

30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天健验

[2010]71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兴分行桐乡支行（以下简称开户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

"

专户

"

）。

公司与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桐乡支行分别签

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桐乡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账号为

1204 0759

2907 8001 168

，截止

2010

年

4

月

7

日，专户余额为

56,132.80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建设年产

1,100

万

平方米高强力橡胶输送带生产线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若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募集资金，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

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

行使其监督权。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调查与查询。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公司授权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卢旭东、 欧阳刚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

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开户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

通知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公司、开户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

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对账单或向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

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自公司、开户银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

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华泰联合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督导期结束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浙江双箭橡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0 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2008

】

38

号

文），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汇丰晋信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对旗下开放式基金持有的长期

停牌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9

月

16

日的有关公告），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

有的长期停牌股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的投资品种， 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

在

0.25%

以上的，采用指数收益法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值。

我公司经与托管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定，自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中信证券（代码：

600030

）进行估值调整。

本公司旗下基金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

的约定对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

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

己的基金产品。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网上交易“基

金易”开通工商银行卡网上支付的公告

为了方便广大投资者通过招商基金网上交易

"

基金易

"

投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

司

"

）旗下基金，本公司自

2010

年

4

月

21

日起开通工商银行卡

"

基金易

"

网上支付业务。 届时，凡持有工商银

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均可直接登录

"

基金易

"

网站进行一站式开户和交易，并享受

"

基金易

"

申购费率、定

投费率

8

折，转换费率

6

折起优惠，详情请见

"

基金易

"

网上交易平台。 具体说明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

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的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

二、业务办理流程

1

、尚未办理工商银行借记卡的客户，请到工商银行营业网点申请工商银行借记卡；

2

、未开通网上支付功能的工商银行客户，请到工商银行营业网点申请工商银行个人网上银行口令卡或

U

盾开通网上支付功能。

3

、工商银行客服服务热线：

95588

。

三、

"

基金易

"

业务详情可登录招商基金网上交易

"

基金易

"

网站

http://direct.cmfchina.com

及招商基金网

站

http://www.cmfchina.com

查询。投资者也可拨打招商基金客户服务热线：

400-887-9555

（免长途费）了解或

咨询相关情况。

四、上述网上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年 4 月 21 日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

持有的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告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宝

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自

2008

年

9

月

16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

票等估值日没有市价，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的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在

0.25%

以上的，采用指数

收益法确定公允价值（详见本公司

2008

年

9

月

17

日的公告）。

2010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股票

"

中信证券

"

（股票代码：

600030

）停牌，经与托管银

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对旗下基金持有的该股票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进行估值。

特此公告。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1 日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持有的

“中信证券”股票估值方法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08]38

号《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

指导意

见

"

）的规定，本公司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停牌股票在估值日无市价且对基金净值影响超过

0.25%

的公允价值

按照

"

指数收益法

"

估值确定。

根据

"

中信证券

"

（股票代码

600030

）发布的停牌公告，经与相关基金托管银行协商一致，决定于

2010

年

4

月

20

日起对本公司旗下万家

180

指数基金、万家精选股票基金所持有的

"

中信证券

"

股票采用

"

指数收

益法

"

进行估值。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指导意见、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

基金所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万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4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600565� � � � � � � � � �

证券简称
：

迪马股份 公告编号
：

临
201 0- 24

号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接控股股东重庆东银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银集团

"

）通知，东银集团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将其原质押给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9525.6

万股（转增

股本后股数）解除质押责任，同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将持有本公司限

售流通股

9259.3

万股继续质押给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沙坪坝支行的登记手续，以此为东银集团

向该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重庆市迪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督察长的公告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吴显玲女士辞去公司督察长职务；任命李彪先生担

任公司督察长。 李彪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0]459

号文核准。

特此公告。

附：李彪先生简历

李彪先生，硕士研究生，副研究员。 历任内蒙古大学经济系讲师、中国证监会海南证监局期货机构监管

处副处长、证券机构监管处处长、稽查处处长、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助理。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

600483� � � � � � � �

股票简称
：

福建南纺 公告编号
：

201 0- 007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2010

年

4

月

19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李敦波董事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变动原因，李敦波董事请求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李敦波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公司董事会将按规定尽快提名合适的董事候选人，并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谨向李敦波先生在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福建南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403� � � �

证券简称
：

S*S T �

生化 公告编号
：

201 0－01 9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披露

2009 年年报及 2010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因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2009

年年度报告披露时间将延

期至

2010

年

4

月

29

日。

2010

年度第一季度报告相应的推迟到

2010

年

4

月

29

日。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董事会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601 628�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中国人寿 编号
：

临
201 0－01 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

、

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按照财政部颁发的《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期

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1,103

亿元。

按照《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定》执行前的要求，本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期

间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约为人民币

1,169

亿元。 该数据将于中国保监会网站（网址为

www.circ.gov.cn

）公布。

上述原保险保费收入数据未经审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4 月 20 日

股票简称
：

广州控股 股票代码
：

600098� � �

临
201 0- 5

号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完成兑付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17

日发行

2009

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人民币

10

亿元，期限为

365

天，每张面值为

100

元，发行利率为

1.89%

。 该期融资券起息日为

2009

年

4

月

17

日，到期

日为

2010

年

4

月

17

日， 本息合计为人民币

1,018,900,000.00

元。 公司已于

2010

年

4

月

19

日完成到期兑

付。

特此公告。

广州发展实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四月二十一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
：

万向钱潮 股票代码
：

000559

编号
：

2010－011


